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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贵糖股份    证券代码：000833    公告编号：2008–011 

 

广西贵糖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第四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广西贵糖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会议于

2008 年 6 月 5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，本次会议通知以书面及传真

方式于 2008 年 5 月 24 日发出。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7 人，实际参加会

议的董事 7 人。会议由董事长黄振标先生主持，公司监事会成员及其

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

有关规定。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有关条款的议案； 

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的变化，董事会拟对《公司章程》作出相应的

调整，修改情况如下：  

原《公司章程》“第一百零六条  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。” 

修改为：“第一百零六条  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独立董

事二人。”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二、广西贵糖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的

议案； 

本公司每年榨季需储备大量原料和储存产品，迫切解决储存场

地、仓库问题。本公司拟以现金 4,180 万元，收购广西洁宝纸业投资

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广西贵港市安达物流有限公司 100%的股权。

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，缓解了本公司原料储存场地问题，减少储运费

用，有利于本公司持续发展和提高效益，符合本公司的发展战略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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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大的影响，也没有损害中

小股东利益。 

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议案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

并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具体内容详见《广

西贵糖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。 

三、广西贵糖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； 

本公司与广西洁宝纸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出资协议书，决

定在广西贵港市成立一家主要从事生活用纸、文化纸、纸浆销售的合

资公司—广西纯点纸业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。新公司注册资本 1,000

万元人民币，其中：本公司出资人民币现金 600 万元，占广西纯点纸

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60%；广西洁宝纸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

民币现金 400 万元，占广西纯点纸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40%。 

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议案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

并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具体内容详见《广

西贵糖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。 

四、关于向南宁市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5000 万元的议案； 

为了充分利用各种结算方式的优势，灵活运用各种融资手段，提

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，从 2008 年 6 月 5 日起至 2009 年 6 月 4 日止，

公司拟向南宁市商业银行申请融资总额 5000 万元，包括流动资金借

款、信用证以及票据业务。在综合授信额度内，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

情况，由董事长决定申请的信贷品种、金额、期限及融资方式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五、关于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； 

经董事会研究，拟给予每位独立董事每年 5 万元人民币的津贴。

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差旅费及按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

章程》相关规定行使职权所需的合理费用由公司报销。 



3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六、关于召开公司 2007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。 

公司定于 2008 年 6 月 28 日召开 2007 年度股东大会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具体内容详见《广

西贵糖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07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》。 

以上第一、二、五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西贵糖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0 八年六月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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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贵糖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

 

广西贵糖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会议于

2008 年 6 月 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参

加了此次会议。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的要求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基于独立

判断的立场，就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1、本公司此次收购广西洁宝纸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所持广西贵

港市安达物流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关联交易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上市规则》关于关联交易的规定；股权收购的完成，有利于提高公司

的配套能力，降低成本，提高综合竞争能力。收购价格符合公平、公

正的原则，没有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

益。 

2、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，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，

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二、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本公司与广西洁宝纸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新公

司—广西纯点纸业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可扩大产品的应用领域和提高

市场占有率，是本公司生活用纸业务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适宜选择，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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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本公司的发展战略，有利于增强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。本次关联

交易行为严格遵循了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表决程

序合法，投资协议内容客观、公正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

益的情况。 

 

 

广西贵糖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徐在亮  邓兰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0 八年六月五日 

 


